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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１條 為結合學校與實習機構之資源，建構產業與學院緊密教學實習合作平台，       

培養務實致用之目標，發揚「正德厚生」之勤勞樸實特色，推動校外實習

實施 計畫之各項業務，特訂定影視設計學院校外實習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

會)設置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 

第２條 本會依據「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5條規定 

       訂定設置。  

第３條 本會委員職掌與任務  

       一、審議、監督及追蹤各「系實習委員會」所提之學生校外實習計畫之 

           執行，校外實習成效之評估及學生實習權益保障等相關事項，呈送 

           校級實習委員會審議。  

       二、督導實習課程之規劃與推動。 

       三、協助本院各系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及制定相關作業規範。 

       四、核備各系之實習機構及學生輔導轉介機制及學生意見反饋等事宜。 

       五、審議學生實習爭議案件之處置及申訴處理機制等相關事宜。        

       六、評估本院校外實習課程與活動之執行成效。 

       七、其他與本院校外實習相關事項。 

第４條 委員及聘任期  

       一、本會置委員包含院長、各系系主任、各系代表各1人、實習機構代表 

           2人、學生代表1人，院長為主任委員。 

       二、委員聘任期間：配合校外實習課程自當年度 7月 1 日起至隔年 6 月  

          30 日止，委員會成員得每年度視情形調整。  

第５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 1 次，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；會議召開須有 2 分之 1  

       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 2 分之 1 以上同意始可決議。  

第６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